
新旧固定资产准则的比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4/2021_2022__E6_96_B0_E

6_97_A7_E5_9B_BA_E5_c42_504481.htm 为了更快地与国际会

计接轨，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

断发展，我国自2001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颁布了会计准则

。2006年颁布的会计准则（简称为新会计准则）对2001年颁

布的会计准则（简称为原会计准则）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减

少了企业在执行会计准则时的选择余地，缩小了与国际会计

准则的差距，将对我国企业的会计核算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对新旧固定资产准则作一比较，以探讨其优点、缺点

和改进建议。 一、新固定资产准则的优点 财政部于2006年2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与2001年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相比，具有较大的优点。概括起来

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准则结构更加简洁。旧准则分为引言、

定义、确认、初始计量、折旧、后续支出、减值、处置、披

露等。新准则将定义与确认合并为确认，折旧和后续支出合

并为后续计量，取消减值，改由《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

值》予以规定，调整为总则、确认、初始计量、后续计量、

处置、披露等。通过调整，使新准则在结构上更加简洁。 2.

固定资产的概念和范围重新进行了界定。在固定资产的概念

上，取消了定义固定资产的价值标准，引用了“使用寿命超

过一年"的说法，基本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不动产、

厂场和设备》的相关定义，认为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下列

特征的有形资产：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

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明确固定资产应同



时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才能予以确认：一是与该固定资产有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是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

靠的计量。并且规定，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符合固

定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不符合固定资

产确认条件的，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固定资产的

初始计量进一步明确。新准则规定，固定资产应当按照成本

进行初始计量，并且提出了公允价值的概念，对于抑制投资

各方，特别是关联企业之间投资的恶意操纵和利润转移具有

重要意义。并分别规定了不同情况的计量依据：外购固定资

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装卸费

、安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等；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

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

成；投资者投入固定资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

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企业合并和融资租赁取得的固

定资产的成本，应当分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企业会

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确

定。并且明确规定，对于特定行业的特定固定资产，比如石

油天然气企业油气水井及相关设施的弃置、核电站核废料的

处置等，应当考虑预计弃置费用因素，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规定企业在确定时应当考虑预计弃置费用因素。一般企业固

定资产成本不预计弃置费用。 新准则对于以一笔款项购入多

项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规定要按照各项固定资产公允

价值比例对总成本进行分配，分别确定各项固定资产的成本



。 新准则认为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

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固定资产的成本应当以购买价款

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实际支付的价款与购买价款的现值之间

的差额，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应予资本

化的以外，应当在信用期间内计入当期损益。并且规定应计

入固定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

款费用》处理。 4.固定资产后续计量方面更具有指导意义。 

在后续支出方面，新准则规定，固定资产发生后续支出时，

其确认原则与初始确认固定资产的原则相同，即该固定资产

包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

靠的计量。发生的后续支出只要符合以上两个特征，则应将

其计入该项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新准则只规定固定资产应

当按月计提折旧，并根据用途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

损益。并规定，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

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主要有年限

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取消

了固定资产减值的规定，改由《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界定。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企

业应当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并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

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根据

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并且

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的改变应当作为

会计估计变更，即这些改变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不需要进

行追溯调整。但是，企业在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

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时，使用寿命预计



数、预计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

定资产使用寿命、调整预计净残值，不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5.增加了固定资产处置的新规定。新准则规定了固定资产终

止确认的条件：一是该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二是该固定

资产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同时规定：企

业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应当对其预计净残值调整。 6.减少

了固定资产披露方面的规定。旧准则规定对于已承诺将为购

买固定资产支付的金额，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已

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已退废和准备处

置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进行披露。新准则未作上述披露要求

。 二、新准则的不足之处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无疑对

我国会计工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根据会计理论和

实际工作来看，新固定资产准则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将制约

会计理论和实际工作的健康发展。其不足之处有： 1.新准则

没有涉及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和盘盈的固定资产的计量，使

得会计人员遇到企业接受捐赠和盘盈固定资产时无法确定其

账面价值。 2.关于折现率的确定。新准则从三个方面涉及到

折现的问题：对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

支付的，以购买价款的现值确定固定资产成本、弃置费用和

预计净残值。这就需要确定折现率，让会计人员难于把握确

定一个合适的折现率。 3.关于后续支出的判断问题。固定资

产的后续支出通常包括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日常修

理费、大修理费用、更新改造支出、房屋的装修费用等。对

于固定资产发生的更新改造支出、房屋装修费用等，新准则

规定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同

时将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扣除；不符合确认条件的，应当



在发生时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在会计实务中会计人员有时很

难划分清楚，从而导致利润不实。 4.在折旧方面，新准则未

规定对取得固定资产从何时开始计提折旧，使得会计工作人

员无法确定对新增固定资产和报废处置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

时间。 5.在固定资产的定义上，新准则只给出两条判断标准

，取消了价值判断标准。强调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和

市场情况来确认固定资产，充分利用市场达到优化配置资源

的目的。表面上看，给企业判断固定资产以更大的灵活性，

但是如果会计人员难以判断准确，特别容易将“固定资产"和

”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混淆，很有可能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

手段。 三、几点建议 我国会计准则的修改，标志着我国会计

制度与国际会计接轨的重大突破。虽然当前执行的新固定资

产准则在指导性、灵活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仍然

存在着以上不足。针对不足提出建议： 1.关于接受捐赠的固

定资产和盘盈的固定资产的计量，本文建议可以区别不同情

况进行计量，按照公允原则确定其成本。固定资产有账面价

值的，按照账面价值计量；没有账面价值的，或按照重置成

本计量，或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或按照现值计量，并充分

考虑公允性，使其价值尽量符合实际。 2.折现率的确定可借

鉴《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规定，可以采用租赁内含

利率、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来确定固定资产成本、弃置费用和预计净残值。当然，以

这些利率作为折现率的时候，应当注意其公允性。 3.对于固

定资产后续支出中的更新改造支出、房屋装修等两类费用，

本文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确认为固定资产成本。因为在实际工

作中，这两类费用发生后都会使固定资产延长使用寿命。当



然，如果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失败，则可将其支出计入当期管

理费用。 4.在计提折旧的时间上，建议按照原准则的规定确

定，即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下月起计提折

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仍提折旧，下月起停止计提

折旧；或者确定一个其他统一的方法，便于企业统一遵守。

5.根据新准则关于固定资产的判断标准，制定详细的划分方

法，为确认固定资产提供依据，从而规范企业固定资产的核

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